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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某厂因不服市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 , 向区人民法院

提起了行政诉讼 , 败诉后上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 , 中级法院

终审判决:驳回上诉 , 维持原判。为从案件中吸取经验教训 ,

提高执法办案水平 , 现将本案情况报告如下。

1　案例简介

某水泥厂是一家从事水泥及水泥制品生产的民营企业 ,

存在着粉尘 、 噪声 、 高温等职业病危害因素。 2004年 11月和

2005年 8月我们先后两次依照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对该厂进行

了监督检查 , 发现该厂未依法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

案 , 未依法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

查 , 也未依法为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人员建立职业健康监护

档案 , 于是下发了卫生监督意见书 , 限期改正。 2005年 8月

提出限 9月底前完成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检

查和职业病健康监护档案。 2005年 10月 10日再次监督检查 ,

发现该厂对以上两次监督意见置若罔闻 , 仍不履行法定义务 ,

于是决定立案调查。 2005年 11月 7日写出案件调查终结报

告 , 经合议 , 确认该厂违反了 《职业病防治法 》 第三十二条

关于职业健康体检的规定 , 并依据该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

(四)项的规定 , 做出对其责令限期改正 、 并罚款人民币 3万

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, 于 12月 16日将 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

送达到该厂。 2006年 1月 6日如期组织了听证会。结果认为 ,

该水泥厂在卫生监督部门提出整改意见和行政处罚后 , 至今

尚未采取相应的措施 , 卫生监督部门对本案件主体认定准确 ,

违法事实清楚 , 证据确凿 , 适用法律正确 , 程序合法 , 处罚

额度适度 , 维持罚款 3万元的处罚决定。于 2006年 1月 24日

下发了行政处罚决定书。 2006年 4月 18日该企业以卫生行政

部门处罚适用法律不当为由 , 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5

月 29日区法院判该厂败诉。该厂不服判决 , 上诉沈阳市中级

人民法院 , 2006年 10月 16日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:驳

回上诉 , 维持原判。

2　行政诉讼案胜诉的体会

2.1　违法事实清楚, 证据确凿　该厂曾于八九十年代发生矽肺

20多人, 2003年 5月改为民营企业, 现在生产产品和工艺与原来

基本没有变化。在监督检查时 , 发现该厂违反了 《职业病防治

法》 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三条的规定。 其证据有:2份现场检

查笔录 、 接触职业危害人员名单和企业提供的未进行职业健

康检查的情况说明 , 证明该厂有 76名工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

素 , 但未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, 也未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。

2.2　案件处理符合法律程序　监督检查时 , 前两次均发现

该厂未对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, 未建

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, 提出了监督意见 , 限期整改。第三次

检查时 , 发现对前两次监督意见未采取任何措施 , 因此决定

立案调查 , 制作了案件受理记录 、 立案报告 、 案件调查终结

报告 , 进行合议时有合议记录 , 随后进入行政处罚听证程序。

有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、 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、 听证笔录和

听证意见书 、 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送达回执。上述材料可证明

行政处罚程序合法。

2.3　运用法律正确 , 处罚适当　该厂未对接触职业病危害作

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, 违反了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第三十

二条规定 , 在卫生监督部门三次限期改正告知下 , 拒不改正

违法行为 , 于是给予责令限期改正 , 并罚款人民币 3万元的

行政处罚决定 , 这完全符合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第六十四条第

一款第 (四)项规定。

3　案件应吸取的教训

3.1　行政处罚的法条适用方面存在缺漏　对这家企业前后共

监督检查 3次 , 均发现该厂未依法对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

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, 也未依法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,

说明该厂违反了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三条 ,

但我们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 , 只写了违反第三十二条 , 而遗

漏了第三十三条。正因为缺漏了这一条 , 而成了该厂上诉的

借口 , 如该厂上诉时认为卫生行政部门处罚适用法律不当 ,

显失公正。因为上诉单位只是没有按期健康检查 , 但有健康

监护档案 , 也对劳动者如实告知 , 不应该按照 《职业病防治

法》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 (四)项的规定进行处罚。事实上 ,

如果劳动者未经体检 , 则不存在检查结果 , 也不可能将检查结

果放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, 更不可能将检查结果告知劳动者。

况且两次监督检查时均发现该厂不但没有按期进行职业健康检

查 , 也没有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(2005年 8月 25日卫生监督意

见书和 2005年 10月 10日现场检查笔录可证明), 因此该厂不

仅违反了 《职业病防治法 》 第三十二条 , 也违反了第三十三

条 , 但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遗漏了第三十三 , 这是应当吸取的

教训 , 今后运用法律条款时 , 一定要全面 、 恰当。

3.2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认定缺乏力度　本案职业病危害因素

认定根据:(1)该厂前身有 20多人发生矽肺病 , 现在生产产

品和生产工艺与原来基本没有变化 , 说明在这样的生产环境

中作业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。 (2)当前有 76人仍在接触水泥

粉尘 、 噪声和高温等职业病危害因素。如果有水泥粉尘 、 噪

声和高温现场检测报告或现场监测数据支持 , 则职业病危害

因素认定会更为有力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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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　提高依法行政意识是形势发展的需要

通过本案我们认识到 , 随着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 的实施 , 不断提高执法水平 、 提高依法行政自觉性是非常

重要的。这就要求职业卫生监督员不但要有丰富的专业卫生知

识 、 管理监督心理知识和生产工艺流程方面的知识 , 还必须要

有过硬的执法技巧和法律知识 , 并且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,

要秉公执法、 文明执法。在主体认定 、 证据采集 、 处罚程序 、

法律适用上真正做到合法、 正确 , 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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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地市级 《职业病危害因素防制工作规范 》 研究探讨
吉俊敏 , 朱建全

(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, 江苏 常州　213003)

　　2000年前后 , 全国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卫生防病体制改革 ,

而与体制相适应的工作规范尚未建立。为此 , 卫生部组织全

国专家拟针对改革后的疾控机构职能制定工作规范。其基本

原则是起点要高 , 又要符合基层实际。江苏省工业发达 , 职

业病防治基础较好 , 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规范化建设研究

课题组将全国地市级 《职业病危害因素防制工作规范》 授予

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起草。历时一年 , 经多次修正 , 已

具雏型。现将研究概况介绍如下。

1　研究目的 、 资料与方法

1.1　目的

确立卫生防病体制改革后疾控机构的职能定位 , 起草与

卫生防病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全国地市级 《职业病危害因素防

制工作规范》 。

1.2　资料

(1) 2001年版卫生防疫工作规范 , (2)中华人民共和国

卫生部第 40号令 《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 》,

(3)中编办 [ 2003] 15号文 《关于职业卫生职能的分工精

神》 和卫生部等 《关于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职责分工意见的通

知》 (卫监督发 [ 2005] 31号), (4)职业卫生法律法规 、 卫

生标准 、 技术规范 , (5)WTO、 ILO要求和规定 , (6)其他。

1.3　方法和步骤

1.3.1　系统收集与职业病危害因素防制工作职责划分以及任

务分工有关的技术文献 、 法律法规 、 规章制度 、 操作手册等 ,

系统收集已有的防制项目主要职责单位以及协调配合单位 ,

及其职责分工。

1.3.2　由基层职业病防治工作者起草地市级职业病危害因素

防制规范第一稿。

1.3.3　卫生部组织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研究核心专家

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代表性的专家进行咨询和论证 , 反复

修改。

1.3.4　卫生部组织全国部分地区职业病危害因素防制规范的

模拟运作。

2　结果

2.1　职业病危害因素防制规范初稿形成后 , 卫生部先后 4次

组织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研究核心专家以及先后 7次

组织具有丰富实践工作经验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代表性专

家进行咨询和论证 , 历经拟订—完善—修订—论证—再完善

—再论证的多次反复 , 初步确定了职业病危害因素防制的主

要职责和基本任务分工。

2.2　职业病危害因素防制工作规范确立的主要职能

(1)职业卫生基本资料的收集和利用 , (2)职业卫生档

案管理 , (3)职业卫生信息平台 , (4)健康教育与健康促

进 , (5)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, (6)建设项目职业病

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, (7)职业流行病学调查 , (8)职业病危

害因素监测 , (9)职业相关疾病监测 , (10)职业健康监护 ,

(11)职业病诊断与管理 , (12)职业病统计报告 , (13)职

业病患者劳动能力医学评定 , (14)职业病患者随访 , (15)

急性职业中毒的控制 , (16)职业病预防控制工作的业务技术

指导。

2.3　确立规范的统一要求

2.3.1　结构要求　规范的第一部分要对职业病防治工作作简

要描述 , 如给出职业病危害定义 , 为什么要开展职业病防治

工作 , 如何开展职业危害因素的预防工作等。同时要指明职

业病危害因素预防控制工作和任务的逻辑关系 (见图 1);规

范的第二部分是正文 , 即各主要职责的内容撰写。

2.3.2　格式要求　每个职责必须详述 8个方面内容 , 包括:

(1)目标 , (2)职责和基本任务 , (3)内容和方法 , (4)工

作流程和步骤 , (5)技术文书 , (6)过程控制 , (7)工作频

率 、 数量 , (8)工作考核与评价。

2.4　规范模拟运作

2.4.1　针对专家初步确定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防制项目职责和

基本任务 , 卫生部组织全国 10省 94个市级的职业病危害因

素防制机构进行论证。同时使用初步确定的项目职责与任务

分工在 5省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防制规范的模拟运作 , 广泛

收集机构对此的修改和完善意见与建议 , 在此基础上再修改

和再完善。

2.4.2　2005年 7 ～ 12月是规范模拟运作期限 , 主要工作是

根据模拟运作方案 , 认真记录与规范有关的所有工作 , 工作

日志采用原始表格记录和电脑记录两种方法。为了确保规范

模拟运作成功 , 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规范化建设研究课题

组专家多次赴试点单位督察规范试点工作 , 听取了合理化建

议并进行实地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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